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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各大军区党

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各人民团体： 中央历来十分重视用已故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

业绩和革命风范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多年来，经中央批准修

建的已故老一辈革命家的纪念设施，在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

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展了重

要作用。同时，中央多次强调，修建已故领导同志纪念设施

必须严格控制；确有必要修建的，必须经党中央、国务院批

准；未经批准，各地一律不得擅自修建。但是，中央的这些

规定在一些地方至今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个别地方擅自修

建已故领导同志纪念设施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近几年，又出

现一些已故领导同志亲属相互攀比，找已故领导同志生前战

友、部下和曾工作过的地方领导，要求当地批钱划地，在已

故领导同志诞生地和工作过的地方修建纪念馆、陵园、陵墓

和塑像的现象。有的已故领导同志的生前战友和部下不坚持

原则，为修建纪念设施到处找熟人、写条子、疏通关系，甚

至给当地施压；有的地方领导碍于故情，对已故领导同志生

前战友、部下和亲属提出的不适当要求，一味迁就；有的地

方受经济利益驱动，把修建已故领导同志陵园、墓地作为建

设新的旅游人文景观的途径；个别地方甚至以为已故领导同

志修建纪念设施为名向社会集资、摊派。为了坚决制止上述

错误做法，党中央、国务院重申并提出以下要求： 一、各级



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

识中央严禁擅自修建已故领导同志纪念设施决定的重要意义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

了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已故领导同志生前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而不

是要在身后留下昭示自己功劳的纪念场所。擅自为已故领导

同志修建纪念设施，违背了已故领导同志生前参加革命的初

衷，愧对于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牺牲了的无数革命先烈。

我国土地资源有限，人均耕地本来就少，擅自划出耕地、林

地，甚至在风景名胜区为已故领导同志修陵建墓，不仅是对

土地等资源的严重浪费，也是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做法。

特别是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还有几千万贫困人

口、几百万下岗职工的情况下，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

修建纪念设施，不仅严重脱离了群众，而且损害了共产党人

的形象。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中国人民的

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了一生。辞世前嘱托后事从简

，捐献角膜，骨灰撒入大海。邓小平同志以他为党和国家建

立的不朽功勋和后事从简的表率作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

起了永久的历史丰碑，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榜样。邓小平

同志逝世两年多来，一些地方提出为邓小平同志修建纪念设

施，但邓小平同志亲属多次向中央表示，不要为邓小平同志

修建纪念设施。中央尊重邓小平同志及其亲属的意愿，至今

没有为邓小平同志修建一处纪念设施。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

高级干部及其亲属要带头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革命风范，坚持

遵守中央的规定和要求，绝不做有违党的宗旨和脱离人民群

众的事。 二、今后，确需修建的已故领导同志纪念设施，统



一由党中央、国务院统筹规划和安排，各地区、各部门不得

再就此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请和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规划

和安排并责成有关地区或部门负责修建的纪念设施，承建地

区和部门必须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方案组织施工

，不得擅自扩大建设规模和突破投资概算。 三、未经党中央

、国务院规划和安排，任何地方和单位都不得擅自为已故领

导同志修建、扩建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陵园、陵墓，

树立塑像，建立个人故居和其他纪念设施。凡未经党中央、

国务院规划和安排擅自修建、扩建纪念设施的，计划部门不

得立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办理土地审批，财政部门不

得拨款，城乡建设规划部门不得安排建设规划。 四、已故领

导同志的故居和生前工作过的场所应正常使用，不得擅自辟

为纪念地。已故领导同志的骨灰要按有关规定妥善安置。已

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和其他城市革命公墓中的已故领

导同志骨灰，一般不要迁往他处安葬或安放。已故领导同志

亲属要求并经批准移往他处安葬或安放的，应一次全部迁出

。重新安葬或安放时，不得占用耕地、林地，不得迁入风景

名胜区，不得在烈士陵园内新建纪念设施；占地面积按照《

殡葬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

强公墓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１９９８〕２５号）的

有关规定执行；不立塑像，不搞评价性碑文，不作宣传报道

。 五、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原则，坚决按规

定办事，绝不能迫于人情而乱批、乱建纪念设施。已故领导

同志亲属或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可以向组织反映自己的要求，

但绝不能利用已故领导同志生前的影响和声望到他们生活和

工作过的地方要地要钱。对已故领导同志亲属或生前身边工



作人员提出的不适当要求，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要理直气

壮地做好劝导工作，说服他们严格遵守党和国家有关规定，

自觉维护已故领导同志的形象。对不听劝阻、对地方施加压

力，执意要求修建纪念设施的已故领导同志亲属和生前身边

工作人员，其所在单位要进行严肃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不准以修建、扩建纪念设施为名搞集资、搞摊派、搞募捐、

拉赞助。 六、对未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目前正在建设的

纪念设施，必须立即停建，并做出妥善处理。对位于风景名

胜区、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不符合规划要求，影响景观风貌

的纪念设施，应立即拆除。对即将建成但尚可改造的，应建

为其他社会经济文化福利设施。对违反规定动用财政资金或

靠集资、摊派修建、扩建纪念设施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

责任人，要依照党纪、政纪的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对以

修建、扩建纪念设施为名挪用扶贫资金和其他专项资金或从

事其他违法活动的，要依法追究单位领导人和直接责任人的

法律责任。 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接到

本通知后，要立即对本地区为已故领导同志修建、扩建纪念

设施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清理，逐一详细登记，并对违

反规定修建的纪念设施提出处理意见，向党中央、国务院作

出负责任的专题报告。中央将适时派出检查组，对贯彻落实

本通知精神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八、本通知所称已故领导

同志，是指生前担任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同志。对为已

故其他领导同志修建纪念设施的，参照本通知精神执行。 中

共中央 国务院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７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